
臺中市大里區長榮溜冰場 C區管理使用要點 
臺中市政府運動局 112 年 11 月 16 日中市運產字第 1120023004 號函備查。  

一、臺中市大里區公所（以下簡稱本所）為充分發揮公有空間使用功能，並提供各機關團

體及個人從事正當休閒娛樂活動。依據臺中市政府運動局委託本所代管規定，特訂定

本要點。 

二、本要點所稱長榮溜冰場 C區，指本所代臺中市政府運動局管理之場地，其範圍為長榮

溜冰場 C區教室內部及教室外屋簷下方。並依 108年 9月 23日「大里區長榮溜冰場

及其旁建物使用分配協調會」規定，委託社區發展協會管理使用。 

三、長榮溜冰場 C 區提供社區區域內社區發展協會作為集會或文康娛樂活動等推展社區

業務，除本所或其簽訂代管契約之單位外，各機關團體或個人需使用場地者，均應向

本所或其簽訂代管契約之單位提出申請使用，但不得供作居住或營業等用途。 

四、申請使用長榮溜冰場 C區，應於使用前半個月向本所或其簽訂代管契約之單位提出，

並依下列規定辦理始得使用： 

（一）機關、團體應檢具申請書（格式如附表一）及回復場地切結書（格式如附表二）

（受本所簽訂代管契約之單位除外），並完成繳納使用管理費。 

（二）個人申請者應備齊申請書（格式如附表一）及回復場地切結書（格式如附表二），

另需出示身分證正本供管理者現場核對，並完成繳納使用管理費。 

（三）倘符合本要點第五點規定，申請使用場地免繳管理費或酌減管理費，需出示相

關資料(函文)備查。 

五、申請使用場地費需繳納使用管理費及水電費之規定如下： 

（一）收費標準：使用管理費：500元/場次、水電費：100元/場次(長期性收費方式

—使用管理費：50元/小時、水電費：50元/次) 

（二）市府及所屬機關含本所因公務而舉辦之集會或活動，免繳使用管理費。 

（三）社區發展協會或里辦公處舉辦集會及文康娛樂活動，得免繳使用管理費。 

（四）提供土地者，舉辦集會及文康娛樂活動，得申請免繳使用管理費。 

（五）為照顧弱勢團體，落實社會福利政策，凡本市籍老人、婦幼、身心障礙等非營

利社團，及舉辦公益慈善、社會教育、藝文活動，且無涉營利行為並經本所或

其簽訂代管契約之單位認定同意者，借用活動中心時，使用管理費均以原訂標

準收取百分之二十。倘若有未列於上述之特殊狀況，本所得視實際狀況簽奉核

准辦理。 

（六）申請使用場地之機關或民間社團(含個人)均應酌收水電費(除臺中市政府及所

屬機關含本所及其簽訂代管契約之單位外；倘代管單位辦理活動有獲得機關補

助水電費，則應繳交水電費)，其收費標準由本所訂定之。 

六、機關團體或個人申請長期使用者，應每年重新申請，經公所或委託管理單位同意。(長

期性使用係指自第一次借用(使用)日起算 30 日內借用 4 場次(含)以上者，並以當次

借用次數為準。)為考量使用之公平性，申請長期性使用以 6 個月為限，如需續借者



應重新提出申請。倘遇特殊情形，本所得視實際狀況簽奉核准辦理。 

七、申請使用場地，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將不予使用，或停止代管單位使用： 

（一）違反法令規定。 

（二）活動有妨害社會善良風俗或影響公共安全。 

（三）活動影響週邊鄰居安寧，經勸導不改善。 

（四）活動以供作營業性牟利為目的。 

（五）辦理活動項目與申請登記內容不符或將場所轉讓他人使用。 

（六）使用場地造成集會所有破壞情況。 

八、本場所僅提供空間給予借用單位辦理活動使用，場地內現有設備可供使用，申請借用

前請自行確認場地符合需求，本所不另行提供額外之設施設備。 

九、本管理要點如有未盡事項得補充修正之。 
 

 

 
 
 
 
 
 
 
 
 
 
 
 
 
 
 
 
 
 
 
 
 
 
 



臺中市大里區長榮溜冰場 C區管理執行要點 

1. 民眾申請使用場地，委託管理單位(以下簡稱託管單位)應受理民眾之申請，受理審核

後並通知申請單位(人)於使用場地前向託管單位繳納相關費用後始得使用，託管單位

應開立臨時收據(留存備查)給申請人。 

2. 長榮溜冰場 C 區經依規申請准予使用後，(不論使用性質有無收費)均應於使用登記簿

詳細記載機關團體或個人名稱、借用日期、時間及活動內容，俾利日後查考，並由託

管單位派員加強管理。使用登記簿請手寫登記，無須另外以電腦謄打輸出。 

3. 託管單位應確實開關門及管理場地，不得無故拒絕開門及借用場地等情事。 

4. 為活化場地使用率，使用次數每季須達 24 場次。除特殊因素外(如修繕、天災等不可

抗力因素)，1年未達 2次本所將重新評估代管單位之合適性。 

5. 託管單位應依實填報「使用情形季統計表」，於每年度 1.4.7.10 月按季統計後報送本

所，並備妥「使用登記簿」。 

6. 倘收取場地費，託管單位應將借用場地所收取相關費用儘速繳回公庫，並以使用登記

簿做為入庫明細(影印並加蓋與正本相符、圖記章)，正式收據由本所寄送申請單位(人)。 

7. 本場所僅提供空間給予代管單位使用，場地內之修繕、設備購置等相關費用須由代管

單位自行維護。 

8. 託管單位應妥善保管活動中心鑰匙，不得將鑰匙擅自借給他人，若鑰匙遺失請立即通

知本所。 

9. 管理契約為一年一約，每年需重新簽約一次，本所得依前一年度借用狀況、統計表繳

交情形以及是否每季使用次數達 24場次等狀況評估簽約事宜。 


